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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浙江凯晟锂电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对控股子公司浙江凯

晟锂电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详情请查阅刊登于2014年3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014年12月15日，浙江凯晟锂电有限公司完成了注销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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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要事项，公司股票

于2014年10月8日开市起停牌。 经确认，上述重大事项确定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4年11月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自2014年11月5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9日、15日、22日、29日、11月5日、12日、19日、26日、

12月3日、5日和10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重要事项停牌公告》（编号：

2014-046）、《重要事项继续停牌公告》（编号：2014-047、048、049）、《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编号：2014-051） 和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4-053、054、059、060、062） 和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编号：

2014-06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

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等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

复牌。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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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1月25日开市起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满

后次一交易日实施停牌， 即交易期间为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22日之间的交易

日，从2014年12月2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将停牌，如果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

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之前， 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 公司股票未能复

牌，而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公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

14.1.1条的规定，如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2015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则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公司存在

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需要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

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

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

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

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

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一、重整进展情况

1、2014�年11�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 ）

作出（2014）锡破字第00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重整申请。 2014年11月20日，无锡中院作出（2014）

锡破字第0009�号《决定书》，指定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管理人。 详见公司

于2014年11月24日披露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8）

2、2014年11月27日，无锡中院作出（2014）锡破字第0009�号《关于公司管理人申请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答复》，同意公司管理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公司重整期间采用

管理人管理模式。自2014年11月28日起，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4

年11月29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4-106）

3、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无锡中院

已依法确定相应的审计与评估机构负责公司重整的审计与资产评估工作。 管理人已启动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目前财产调查、债权申报等各项重整工作正在全面开展。 根据无锡中

院于2014年12月5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公告》，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15年1月9日前，向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

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7号；邮政编码：214406；联系电话：051086527515）申报债

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5年1月16日下午1: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详见公司于2014

年12月3日披露的 《关于债权申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9）。

二、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7�和第13.2.8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1月24日停牌一天，于2014�年11月25日开市起复牌

交易，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实施停牌，即交易期间为2014年11月

25日—2014年12月22日之间的交易日，从2014年12月2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将停牌，如果

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之前， 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 公司股票未能复

牌，而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公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

14.1.1条的规定，如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2015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则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公司存在

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需要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

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

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

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

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

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5、截止2014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8,678,011.98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4,935,835.84元。 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 业绩亏

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500万元至-79,500万元。

6、截至2014年12月1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含银行借款、承兑汇票、信用

证，下同）共计148,446.07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后，未到期的债

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 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截止2014

年11月19日(公司重整受理日），霞客环保贷款额为53,982.05万元视为全部到期。

截至2014年12月1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逾期贷款额为49,

438.78万元，全资子公司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逾期贷款额为19,474.69万元，控股子

公司湖北黄冈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逾期贷款额为4,500万元，控股子公司共计逾期贷款

额73,413.47万元。

7、截至2014年12月16日，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的诉前保全金额累计为34,191.00万元，

诉讼保全金额累计为55,545.10万元和700万美元，诉讼金额（本金）累计为90,268.93万

元和6,239.38万美元。 目前公司的诉讼案件尚未全部有结果，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无法进

行估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公司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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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2月16日，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第

一大股东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矿业” ）的通知，2014年12月15日，

中基矿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500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0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中基矿业

大宗交易

2014

年

12

月

15

日

7.58

元

/

股

500 2.08

合计

500 2.08

中基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12年1月30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累计减持

股份比例为4.1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中基矿业

合计持有股份

2789.0134 11.62 2289.0134 9.5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89.0134 11.62 2289.0134 9.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三、备查文件

1、中基矿业减持股份情况说明。

四、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7�和第13.2.8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1月24日停牌一天，于2014�年11月25日开市起复牌

交易，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实施停牌，即交易期间为2014年11月

25日—2014年12月22日之间的交易日，从2014年12月2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将停牌，如果

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之前， 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 公司股票未能复

牌，而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公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

14.1.1条的规定，如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2015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则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公司存在

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需要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

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

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

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

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

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5、截止2014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8,678,011.98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4,935,835.84元。 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 业绩亏

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500万元至-79,500万元。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公司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4

—

051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3,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77%。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2月18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的总股本16,723.26万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3,552.768万股， 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6股的转增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3.196股的对价安排。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时间

2006年8月14日，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了《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暨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9月1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1

永安市 林业建 设投 资 公

司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所持限售

流通股股份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成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2月18日；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3,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7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1

永安市林业建设

投资公司

3400000 3400000 9.486% 2.037% 1.677% 0

合计

3400000 3400000 9.486% 2.037% 1.677%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35841663 17.68% -3400000 32441663 16.00%

1

、

国有法人持股

32440000 16.00% 32440000 16.00%

2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3400000 1.68% -3400000 0 0.00%

3

、

高管股份

1663 0.00% 1663 0.0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66918617 82.32% 3400000 170318617 84.00%

1

、

人民币普通股

166918617 82.32% 3400000 170318617 84.00%

三

、

股份总数

202760280 100.000% 0 202760280 10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1

永安市林业建

设投资公司

5850000 2.89 2450000 1.21 3400000 1.68%

详见以下

说明

合计

5850000 2.89 2450000 1.21 3400000 1.68%

说明：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未发生除解除限售、增持、减持

外的股份变动情况。

2、股改实施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

%

）

1 2007

年

8

月

27

日

14 39796292 19.627

2 2008

年

9

月

24

日

3 20197386 9.961

3 2009

年

9

月

28

日

1 12168572 6.001

4 2011

年

12

月

9

日

6 17750 0.009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人就永安林业有限售条件股东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所持限售股

份部分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2014年12月12日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1、未发现上述股东发生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2、上述股东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

3、上述股东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符合规定；

4、永安林业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因此，保荐人认为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持有的3400000股限售流通股具备上市流

通的资格。

保荐人将督促永安林业提醒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 在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2014

年12月12日至2014年12月18日间继续遵守有关法规。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5%以上

□ 是 √ 否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已承诺：如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所持“永安林业” 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 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

告。

八、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

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2日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4-029

公司债简称：

13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22301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子公司湖北楚天鄂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保障

大随项目的持续经营，完善业务模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公司整体运营能力和管理效

率，公司决定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北楚天鄂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近日，公司子公司湖北楚天鄂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到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准

予注销登记通知书》【（鄂工商）登记企销字[2014]第100004号】，湖北楚天鄂北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已被核准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信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71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4年11月19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4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11月26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 2014�年 11月 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10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目前仍在抓

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

2014-120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捷资源，证券代码：002021）自2014

年12月10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12月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119）。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4

—

080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正在筹划对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达华智能，股票代码：002512）自2014年11月19日

开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11月19日披露了《达华智能：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2），后于2014年11月26日披露了《达华智能：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4-073）。 后经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

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74），2014年

12月10日披露了 《达华智能：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7）。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6日、2014年12月3日及

2014年12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4年12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

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聘请中介机构等。 根

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与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相关

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待确定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后，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进行公告。 公司股票

停牌期间，将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同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等配合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

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各项工作，涉及重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事项已经全面开展，

公司将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继续停牌期间将每5个交

易日披露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

*ST

商城 公告编号：

2014-078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119353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741717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拟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份作为对价

安排，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付3.0股股票，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为19,033,571

股。

公司股改于2006年2月23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2006年3月15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实施，于2006年3月17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1、沈阳商业城（集团）、惠州市时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惠州市惠雄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承诺：持有商业城的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

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2、特别承诺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郑重承诺：若在承诺的禁售期内出售其持有

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各股东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实施该种违约行为所得到的价款

将全部划归商业城所有。

3、代为履行对价安排及其他承诺

（1）截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沈阳商业城（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中43,

000,000股股份被质押；21,368,010股股份被冻结。

针对商业城（集团）所持公司股权全部被冻结和质押情形，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沈阳商业城（集团）未能及时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上所设定的冻结和

质押，则其对价安排由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为履行。 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

关系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得以顺利实施，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

诺：为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

流通股股东先行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 代

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无论该等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如上市

流通，应当向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股权以及相关权

益，或者取得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并由公司向上交所提出该等

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以上承诺正常履行。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2007年3月19日，公司第一批限售流通股27,254,535股上市流通，2008年6月18日公

司第二批限售流通股2,912,217股上市流通，2010年3月26日第三批限售流通股39,300,

000股上市流通，2011年8月22日第四批限售流通股204,605股上市流通，2012年3月16日第

五批限售流通股20,907,940股上市流通，2013年6月20日第六批限售流通股59,675股上市

流通，2014年1月13日第七批限售流通股4,160,070股上市流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现公司股本结构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

、

其他内资持股

861,070 0.49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861,070 0.49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177,277,848 99.5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177,277,848 99.51

三

、

股份总数

178,138,918 100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

限售流

通股数

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沈阳商业城

(

集

团

)

有限公司

64,368,010 36.13

2006

年

6

月

21

日 司法拍卖

-12,000,000

0 0

2007

年

6

月

25

日 司法拍卖

-9,300,000

2007

年

7

月

30

日 司法拍卖

-18,000,000

2012

年

2

月

22

日 偿还对价

-4,160,070

2012

年

3

月

16

日 解除限售

-20,907,940

深圳市琪创能

贸易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25

日 司法拍卖

9,300,000

0 0

2007

年

7

月

30

日 司法拍卖

11,000,000

2010

年

3

月

12

日 偿还对价

-3,368,813

2010

年

3

月

26

日 解除限售

-16,931,187

深圳市天元伟

业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21

日 司法拍卖

12,000,000

0 02010

年

3

月

12

日 偿还对价

-1,991,416

2010

年

3

月

26

日 解除限售

-10,008,584

深圳市菲尔普

斯电子有限公

司

2007

年

7

月

30

日 司法拍卖

7,000,000

0 02010

年

3

月

12

日 偿还对价

-1,161,659

2010

年

3

月

26

日 解除限售

-5,838,341

惠州市时俊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11,551,574 6.48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8,906,946

0 0

2008

年

6

月

18

日 解除限售

-2,644,628

惠州市惠雄贸

易发展有限公

司

9,174,535 5.15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8,906,946

0 0

2008

年

6

月

18

日 解除限售

-267,589

上海名成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2,919,170 1.64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2,919,170 0 0

沈阳中兴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2,440,620 1.37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2,440,620

0 0

2010

年

3

月

12

日 收回垫付对价

6,521,888

2010

年

3

月

26

日 解除限售

-6,521,888

2012

年

2

月

22

日 收回垫付对价

4,160,070

2014

年

1

月

13

日 解除限售

-4,160,070

上海锋泽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1,334,478 0.75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1,334,478 0 0

北京二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209,371 0.68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1,209,371 0 0

上海凝成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

361,141 0.2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361,141 0 0

沈阳市联营公

司

361,141 0.2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361,141 0 0

大连保税区中

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361,141 0.2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361,141 0 0

沈阳储运集团

公司

361,141 0.2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361,141 0 0

其他股东

1,217,790 0.7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92,440

861,070 0.492011

年

8

月

22

日 解除限售

-204,605

2013

年

6

月

20

日 解除限售

-59,675

合计

95,660,112 53.7

2007

年

3

月

19

日 解除限售

-27,254,535

861,070 0.49

2008

年

6

月

18

日 解除限售

-2,912,217

2010

年

3

月

26

日 解除限售

-39,300,000

2011

年

8

月

22

日 解除限售

-204,605

2012

年

3

月

16

日 解除限售

-20,907,940

2013

年

6

月

20

日 解除限售

-59,675

2014

年

1

月

13

日 解除限售

-4,160,070

（1）2008年8月， 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沈阳中兴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2009年8月，沈阳商业城（集团）更名为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后，沈阳商业城（集团）因债务纠纷股份被司法拍卖，深圳市天元伟业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元伟业）买受12000000股、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称琪创能）买受20300000股、深圳市菲尔普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菲尔普斯）买受

7000000股。 沈阳商业城（集团）仍持有25068010股。

2010年3月7日，天元伟业、琪创能、菲尔普斯与中兴集团签署《偿还对价协议书》。同意

向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按比例偿还相应对价股份，天元伟业偿还1991416股，琪创能

偿还3368813股，菲尔普斯偿还1161659股。上述股东共偿还对价6521888股，占商业城股份

总数的3.66%。 天元伟业、琪创能、菲尔普斯所持股份于2010年3月26日上市流通。（详细情

况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2年2月6日，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与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偿

还对价协议书》，同意向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按比例偿还相应对价股份4160070股，

于2012年2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2012年3月

16日,�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20,907,940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截至2013年6月通过司法裁决、公证，股东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股

原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现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沈阳市圣安娜食品厂

???? 8525

王海东

8525

沈阳市铁西区天鹅高级服装厂

???? 8525

邹涛

8525

沈阳市和平区金龙皮革制品厂

???? 8525

张馨方

8525

沈阳市铁西区华美服装厂

?????? 8525

李西光

8525

沈阳市于洪友谊服装厂

???? 8525

吴继平

8525

瑞安市莘塍羊毛衫厂

???? 8525

张柱忠

8525

浙江省海盐县澉浦信义针织厂

8525

王奇

8525

中国人民解放军

87027

部队皮毛厂

? 8525

张士文

8525

沈阳市皮鞋五厂分厂

???? 8525

刘长伟

8525

广东高明县人和鞋业公司沈阳经营部

???? 8525

赵澄卓

8525

沈阳市沈海综合商店

??? ????? 8525

王振海

8525

沈阳长城针织品厂

8525

宋孚光

8525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为原股东将股份转让（或

拍卖等）而发生变化。

（2）2007年3月19日，公司27,254,535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07年3月

12日中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2008年6月18日，公司2,912,217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08年6月13日

中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2010年3月26日，公司39,300,000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10年3月20日

中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2011年8月22日,公司204,605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11年8月13日中

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2012年3月16日,公司20,907,940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12年3月9日

中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2013年6月20日,公司59,675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13年6月7日中证

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2014年1月13日,公司4,160,070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详细情况见2014年1月3日中

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德邦证券"）作为商业城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4号--股改形成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流通有关事宜》（2007年8月29日修订稿）等的要求，就商业城董事会提交的商业城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商业城相关股东目前已履行并正在履

行其在商业城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各项承诺；商业城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将不

会影响其他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继续履行。 商业城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商业城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119,353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

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1

杨威

8525 0.0048 8525 0

2

张宝华

8525 0.0048 8525 0

3

罗万忠

8525 0.0048 8525 0

4

吴渤洋

17051 0.0095 17051 0

5

沈桂菊

8525 0.0048 8525 0

6

章奎财

42627 0.0239 42627 0

7

任晓静

8525 0.0048 8525 0

8

马秀芳

8525 0.0048 8525 0

9

沈阳市黄河食品厂

8525 0.0048 8525 0

合计

119353 119353 0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上市的限售流通股股东为股权分置改革时未明确表态参与股改的股东，沈阳市商

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其先行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

需执行的对价。 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无论该等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如上市流

通，应当向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股权以及相关权益，

或者取得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并由公司向上交所提出该等股份

的上市流通申请。

本次上市的限售流通股股东通过公证、司法裁决，股东变更情况如下

原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现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沈阳市荣昌皮鞋厂

8525

杨威

8525

沈阳市沈兴针织厂

8525

沈桂菊

8525

沈阳市大东区富华木器厂

8525

罗万忠

8525

沈阳市丽雅服装厂

17051

吴渤洋

17051

沈阳市丽雅服装厂

42627

章奎财

42627

沈河袜品批发站

8525

任晓静

8525

沈阳市中亚皮件厂

8525

马秀芳

8525

沈阳有色金属职工大学综合商店

8525

张宝华

8525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为原股东将股份转让（或

拍卖等）而发生变化。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流通股股东于2014年11月与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沈

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偿还对价协议，以每位股东应偿还的对价股数，

按商业城2014年11月21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10.72元/股为标准，以现金偿还沈

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垫付的对价股份。 偿还对价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应偿还股数

偿还标准

元

/

股

偿还金额

（

元

）

1

杨威

8525 1415 10.72 15168.80

2

张宝华

8525 1415 10.72 15168.80

3

罗万忠

8525 1415 10.72 15168.80

4

吴渤洋

17051 2829 10.72 30326.88

5

沈桂菊

8525 1415 10.72 15168.80

6

章奎财

42627 7074 10.72 75833.28

7

任晓静

8525 1415 10.72 15168.80

8

马秀芳

8525 1415 10.72 15168.80

9

沈阳市黄河食品厂

8525 1415 10.72 15168.80

合计

119353 19808

注

:

应偿还股数

=

持股数

*0.165951345??

其他股权分置改革时未明确表态参与股改的股东，待履行对价偿还义务后，再办理解

除限售手续。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

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2007年3月19日，公司首次第一批27,254,535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2008年6月18日，公司第二批2,912,217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2010年3月26日，公司第三批39,300,000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2011年8月22日，公司第四批204,605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2012年3月16日,�公司第五批20,907,940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2013年6月20日，公司第六批59,675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2014年1月13日，公司第七批限售流通股4,160,070股上市流通，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安排的第八批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

通股上市。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61,070 -119353 74171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61,070 -119353 741717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177,277,848 119353 17739720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77,277,848 119353 177397201

股份总额

178,138,918 178,138,918

九、 备查文件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12月16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1、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